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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1_89_E7_A7_91_E6_c78_645122.htm 武汉科技大学关于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规定，拟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

专业，必须以我校现有招收硕士生的相应二级学科为依托，

即该学科点所在的一级学科，一般应有一个博士点或二个硕

士点，并有一届以上的硕士毕业生。 为了加强研究生课程进

修班的管理，提高办学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

委托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对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进行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学位办[1997]2号)及《湖北省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鄂学位[1999]002号)，结

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第一章 办班条件 第一条 拟

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专业，必须以我校现有招收硕士生

的相应二级学科为依托，即该学科点所在的一级学科，一般

应有一个博士点或二个硕士点，并有一届以上的硕士毕业生

。办班单位应在所挂靠的硕士点范围内办班，不得跨一级学

科办班。办班单位必须有能力独立开设培养方案内的全部课

程。 第二条 异地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所选择的合作单位

应具有相应的办学条件，一般应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地

市级以上教育管理机构。 第三条 同一专业每年限举办两个班

，其中在省外一般只能举办一个班。第二章 办班程序 第四条 

拟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专业，以学院为单位，在每年3

月1日前将下列申报材料报研究生处。 1、《举办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简况表》（一式三份，每份后同附招生简章）； 2、

《在鄂单位在外省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征求意见表》（一式



二份，须经外省学位办盖章同意）。 第五条 研究生处对申报

材料审核同意后，报湖北省学位办登记备案。只有在省学位

办批复同意后，方可正式筹备办班。 第六条 如果与外单位联

合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由研究生处和学院共同与合作单

位商定办班协议书，具体规定培养要求、培养形式、培养经

费及双方职责等。办班协议由学校（或由学校委托研究生处

）对外签订。 第七条 组织报名。主办学院可自己组织报名，

也可委托合作单位组织报名。报名条件及手续为： 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工作表现好，身体健康。 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一

年以上（含一年）。 凭本人学历（学位）证、身份证报名，

填写《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报名登记表》，同时

，交本人近期登记照两张，学位（学历）证及有关材料复印

件一份。 第八条 名单审核。报名结束后，主办学院按要求列

出申请名单报研究生处审核，必要时可以组织考试。进修名

单确定后，未经研究生处同意不得更换。 报名名单与申报材

料经研究生处审核同意后，报湖北省学位办登记备案。只有

在省学位办批复同意后，方可正式筹备办班。 第九条 按双方

商定的时间举行开班仪式，学院应为课程进修班选派班主任

。在学员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后，由研究生处颁发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书。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十条 主办学院

参照全日制在校研究生的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出研究生课程

进修班的教学计划。学位课应与培养方案一致，总学分不得

低于32学分。 第十一条 授课前，每位学员手中必须有合适的

教材或讲义，否则不得授课。 第十二条 学院应选派具有副教

授以上职称，同时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授课．每门课程每

天上课时间不得超过4学时，集中授课时，每天授课时间不得



超过7学时，同时应有两门以上课程轮换上课。每门课程应留

有足够的课外学习。 每学期开课前，应将该学期的教学计划

（课表）报研究生处，经批准后方可开课，研究生处对教学

质量、教学管理进行检查。每门课程结束后，由办班单位组

织学员及相应的管理人员填写《教师授课情况调查表》，由

学院汇总后交研究生处备案。 第十三条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

学员如果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进入论文阶段，必须参加

由研究生处组织的两门学位课的抽考。该考试每学期组织一

次，因故不能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及格者，只能参加下一次考

试。 第十四条 每次考试后应及时登记成绩，试卷和成绩登记

表原件、教学日志应妥善保管备查。课程进修班全部课程结

束后，学院将成绩汇总表送交研究生处备案。第四章 其 它 第

十五条 课程进修班办班收费标准按当年我校有关规定执行。

每年年底，主办学院将收费上交财务处发票复印件报研究生

处备案。 第十六条 凡获准同意主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招生

广告和简章，须经研究生处审核同意后，方可刊登和发出。

对未获准许，擅自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或散发招生广告的

学院，将严肃查处，问题严重的，取消其办班资格。 第十七

条 工程硕士班课程阶段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

规定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推荐新闻： #0000ff>华中师范大

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大连海事大学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